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8號

原      告  李紫吟  

訴訟代理人  翁毓琦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喬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天祥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連德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仟壹佰陸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七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仟壹佰陸拾柒元為

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

（下同）5萬98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4萬1000元至

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嗣於

115年3月19日具狀擴張訴之聲明第一項被告應給付原告6萬2

201元及自其中5萬987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其餘2327元自民事訴之追加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書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應提繳6萬61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

金個人專戶(見本院卷第28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0年11月7日起受雇於被

告，擔任資料管理中心資深專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5

萬1600元，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每個月發放1個月

薪資，另於端午節、中秋節會各發放半個月薪資，於農曆除

夕前2日會發放1個月薪資。被告於114年1月1日將原告調動

至子公司之倉儲部門擔任行政人員。被告並未給付保障14個

月年薪之約定，原告任職期間10餘年，均有受領14個月薪

資，之後發現被告高薪低報、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得請

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爰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

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萬2201元及自

其中5萬987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2

327元自民事訴之追加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書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6

萬61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

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從未向原告保證年薪14個月，參兩造簽署之僱傭契約甚

明。原告聲稱當年於被告公司面試、被告網路徵才訊息中均

有承諾年薪14個月云云，被告嚴正否認，原告未就上開對其

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僅以空泛言論主張被告有承諾年薪

14個月，並請求給付1個月月薪之差額，並無理由；再就勞

工退休金部分，被告已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7月2日函

之調整及指示，繳納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原告亦無善盡舉證

責任，實難採信；末就生育給付，被告均依照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核定之薪資給付，並無短少，其職災給付部分，原告於

傷病期間亦均領取全薪，並未有遭扣薪之情形，且同時領有

勞工保險局之傷病給付，故原告主張並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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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第175-1

76頁）

(一)原告自100年11月7日受雇於被告。

(二)原告於102年2月間生子，聲請勞保局之生育補助2萬3500

元，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

17頁）。

(三)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因職業災害聲請傷病給付，聲請勞保

局傷病給付35日2萬5970元，有原告提出原證9、10之勞工保

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

(四)被證1之雇傭契約為真正。

(五)被告已依據勞保局核定補提勞工退休金，有被證2之函文可

按。（見本院卷第151-157頁）

四、本件爭點如下：

(一)兩造是否定保障年薪14個月?

　　原告主張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每個月發放1個月薪

資，另於端午節、中秋節會各發放半個月薪資，於農曆除夕

前2日會發放1個月薪資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

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

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簡上字第1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依據原告提出原證5之104網路刊登之徵才訊息所示（見本院

卷第41頁），員工薪資僅有月本薪，三節獎金包括端午、中

秋、農曆年（年終），再參酌被證1之聘僱契約書第5條第4

項，按月給付之薪資分為工資及非工資，並無明確記載保障

年薪14個月等約定，從而，原告並未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自難採信。　

　3.原告主張被告保障14個月薪資無非以證人林嫣婷、江建興之

證詞，與原證12至19之對話錄音為證，然為被告所否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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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證人林嫣婷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面試證人的主管

是單位主管嗎？那與證人任職相同單位的同事，也是單位主

管面試的嗎？） 1.是。 2.我不清楚。」「（法官問:證人

任職被告公司的期間，原告與證人是在同一個單位工作

嗎？）是。」「(法官問:證人每年薪資都有領取到14個月的

月薪嗎？）是。我第一年沒有收到14個月，只有收到紅包，

因為還沒有滿一年，其餘每年都有。」「（法官問:與證人

任職在同一個單位的原告，年薪是否也都是領取14個月的薪

資？）我不清楚，那時候有公告，中秋、端午各0.5 ，年終

1 ，都有公告。」「(法官問:（提示原證11）是像這樣的公

告嗎？)是。「(法官問:證人知道被告公司的員工都有年薪

保障14個月的月薪薪資嗎？)有發公告，應該是如此。」

「(法官問:被告公司是如何給付14個月的薪資給員工？)轉

帳，端午、中秋0.5，年終1，都會如原證11的公告。」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部門名稱？）總經理秘書室。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任職期間都是總經理秘書室職

員？）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面試證人的主管為何

人？）當時的秘書，印象中叫JUDY。」「（被告訴訟代理人

問:人是否知道原告薪資結構或是與公司簽立的勞動契

約？）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應無法確定原告與

公司間有無保障14個月的約定？）我看104是有這樣寫，這

就是公司福利，公司也有發公告。」「（被告訴訟代理人

問:依照原證11的公告，公告內容核發的是年終獎金、績效

獎金及分潤獎金，看起來都不是保障年金14個月，公告內容

與保障年薪應該是無關的？）當年除了端午中秋跟年終，有

很多各式各樣獎金都會發這個公告，不會說保障14個月才

做，時間到就說是什麼樣的獎金，信件不會說因為當初保障

14個月才發放這些獎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要如何

區分這些獎金以及保障薪資？）保障14個月年薪有包含中

秋、端午跟年終，發的時候就是按照當時說的條件去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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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是這樣。」「（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當初有無簽署勞

動契約？證人我進去之後有給我。」「（被告訴訟代理人

問:勞動契約有無關於保障14個月薪資約定？證人我不記

得。」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9頁、115年1月7日筆錄），

準此， 依據證人林嫣婷所述所謂保障14個月年薪有包含中

秋、端午跟年終，第一年因未滿一年，故未領到14個月薪資

等情，從而， 2個月薪資為年終獎金及中秋、端午之獎金，

並非工資之性質，證人林嫣婷之證詞無從證明被告與原告約

定保障年薪14個月，至為明確。

　⑵證人江建興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證人是從什麼地

方知道徵才訊息向被告公司應徵？）104人力銀行。」「(法

官問:證人應徵時被告徵才訊息內容所記載的薪資條件為

何，有寫到保障年薪14個月薪資嗎？）1.是。」「(法官問:

證人面試的時候，主管告訴你的薪資待遇為何，有告知證人

保障年薪為14個月嗎？）是。」「(法官問:面試時主管有告

訴證人，公司給員工保障年薪14個月薪資的原因是為什麼

嗎？）因起薪較低，給14月就高於平均薪資。」「(法官問:

證人每年薪資都有領取到14個月的月薪嗎？）有。」「(法

官問:與證人任職在同一個單位的同事，年薪是否也都是領

取14個月的薪資？）是。」「(法官問:證人知道被告公司的

員工都有年薪保障14個月的月薪薪資嗎？）是。因公司有公

告才得知。」「(法官問:被告公司是如何給付14個月的薪資

給員工？）端午半個月，中秋半個月，年底一個月。」

「(法官問:104網站如何敘述保障年薪14個月？）網站上有

寫。」「(法官問:（提示原證五）是否如此寫保障年薪？）

不是這樣寫。是寫保障14個月薪水。」「(法官問:端午、中

秋、年底獎金是否有核發辦法？）沒有。」「(法官問:有無

證明「保障」年薪14個月紀錄？）我的薪資有轉帳紀錄。我

應徵時，104 銀行就有寫「保障」二字」。「(法官問:證人

何時認識原告？）半年內。」「(法官問:如何得知原告在被

告公司的薪資條件？）我不知道他的薪資條件，我只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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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職跟我差3個月。104人力銀行都是記載保障年薪14個月。

我是推論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10-314頁、114年4月1

日筆錄），依據證人江建興所述所謂雖於104人力銀行，有

記載保障14個月年薪，但14個月係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獎

金，已如證人林嫣婷證述如前，則年終獎金及中秋、端午之

獎金，並非工資之性質，況證人於本件訴訟前半年始認識原

告，且不知道原告當初入職之條件， 證人江建興推論而得

之證詞無從證明被告與原告約定保障年薪14個月至明。

　⑶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

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

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均屬之。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勞基法第2條第3

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不包括年終獎金、競

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蹟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

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故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

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

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

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

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

（最高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如

非經常性給付，須視公司營運狀況，由雇主任意性及恩惠性

給付，自不具有工資之性質。

　⑷原告提出原證12至19之LINE及對話錄音(見本院卷第191-211

頁)，一再說明被告有保障14個月薪資，然此應係指前開證

人所述林嫣婷、江建興包括12個月薪資、1個月年終獎金、

0.5個月端午節獎金、0.5個月中秋獎金等情，觀之原告提出

原證11之110年度、1111年度、112年度年終獎金之公告(見

本院卷第185-190頁)，核其發放年終獎金條件為①2020.12.

31到職且通過試用期之正職員工②2020當年度12.31(含)到

職且通過試用期、留職停薪之正職員工於端午、中秋未發

放，統一於本次一併計算發放，獎金以2個月本薪P*以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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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實際在職比例計算發放*，發放時間為2021.12.8，發放對

象為2019.12.31到職且之正職員工，發放說明本次績效分紅

獎金計算:依2020年度獎金預算全數價值計算發放，實際發

放獎金由總經理執行核定發放，2020當年度到職且通過試用

期、留職停薪之正職員工，由總經理核定發放，據此，以上

發放年終獎金之條件，核係由各員工之績效考核後，由總經

理核定發放，自不具備工資之性質，況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

時抗辯原告之績效不符發放年終獎金之要件，從而，原告請

求1個月之年終獎金，並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如附表所示，是否有理由?

　1.薪資部分:　

　　原告並未舉證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等事實，從而，原

告請求薪資差額，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2.生育補助部分:

　(1)勞工保險條例所稱之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

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

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

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

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被保險人為第六條第一項第七

款、第八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勞工，其月投保

薪資由保險人就投保薪資分級表範圍內擬訂，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適用之。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

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

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

次年二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

效。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

行政院核定。勞工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月薪資總

額，以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

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實物給與

按政府公布之價格折為現金計算。投保單位申報新進員工

加保，其月薪資總額尚未確定者，以該投保單位同一工作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等級員工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申報。

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分別

定有明文。準此，月投保薪資仍以每月實際受領之薪資作

為申報投保勞工保險之依據。

　(2)原告於102年2月間生子，聲請勞保局之生育補助2萬3500

元，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

117頁）。依據前開說明，101年9月至102年2月之投保薪

資，應依據101年5月、6月、7月依序為2萬8100元、2萬520

0元、2萬5800元，3個月平均為2萬6366元，應適用2萬6400

元之級距投保，有勞工保險局計算之提繳勞工退休金試算

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55頁），據此。102年2月往前推算6

個月之投保薪資級距為2萬6400元，被告僅以2萬3500元投

保，原告聲請1個月之生育補助差額2900元（00000-00000=

29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3.職業災害部分:　　　　

　　 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因職業災害聲請傷病給付，聲請勞保

局傷病給付35日2萬5970元(3710+22260=25970)，有原告提

出原證9、10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

頁）。依據前開說明，107年9至12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

07年5月、6月、7月依序為3萬6379元、3萬5788元、3萬578

8元，3個月平均為3萬5895元，應適用3萬6300元之級距投

保，107年7至8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06年11月、12月、1

07年1月依序為3萬3655元、3萬4200元、3萬3100元，3個月

平均為3萬3655元，應適用3萬4800元之級距投保，有勞工

保險局計算之提繳勞工退休金試算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57

頁），據此。據此。107年12月往前推算6個月之投保薪資

級距為3萬5800元{(34800X2+36300X4)/6=35800}，被告僅

以3萬1800元投保，原告應可聲請35日職災補助差額為2萬9

237元(35800/30X0.7X35=29237)，原告僅聲請2萬5970元，

差額為3267元（00000-00000=3267），為有理由，逾此部

分，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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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1)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

　　，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

　　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

　　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

　　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

　　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

　　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

　　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

　　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1602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雇主提繳之金額，應每

　　月以書面通知勞工。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括

　　勞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相

　　關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勞工依本條例規

　　定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相關文件之保存期限，依前項規定辦

　　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1條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被告應提繳差額如民事準備三狀附表3所示(見本院

卷第287-294頁)，然被告已依據原告之薪資表，由勞保局計

算後補繳完畢，有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53-15

7頁）及被告提出被證5被告公司提繳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

245-252頁），原告請求被告應提繳6萬612元，並無理由。

又原告將非工資部分之端午節、中秋節獎金及年終獎金計算

為工資作為提繳勞退金之依據，並非有據。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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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4年7月15日收受

送達，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31頁)，因此，

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4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如主文所示(金額如附

表所示)，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

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

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本院准許金額

1 保障年薪 51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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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育給付差額 3300 2900

3 職災給付差額 7301 3267

以上合計 62201 6167

4 提繳勞工退休金 60612 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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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8號
原      告  李紫吟  
訴訟代理人  翁毓琦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喬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天祥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連德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仟壹佰陸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仟壹佰陸拾柒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5萬98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4萬100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嗣於115年3月19日具狀擴張訴之聲明第一項被告應給付原告6萬2201元及自其中5萬987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2327元自民事訴之追加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6萬61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見本院卷第28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0年11月7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資料管理中心資深專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5萬1600元，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每個月發放1個月薪資，另於端午節、中秋節會各發放半個月薪資，於農曆除夕前2日會發放1個月薪資。被告於114年1月1日將原告調動至子公司之倉儲部門擔任行政人員。被告並未給付保障14個月年薪之約定，原告任職期間10餘年，均有受領14個月薪資，之後發現被告高薪低報、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爰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萬2201元及自其中5萬987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2327元自民事訴之追加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6萬61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從未向原告保證年薪14個月，參兩造簽署之僱傭契約甚明。原告聲稱當年於被告公司面試、被告網路徵才訊息中均有承諾年薪14個月云云，被告嚴正否認，原告未就上開對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僅以空泛言論主張被告有承諾年薪14個月，並請求給付1個月月薪之差額，並無理由；再就勞工退休金部分，被告已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7月2日函之調整及指示，繳納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原告亦無善盡舉證責任，實難採信；末就生育給付，被告均依照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定之薪資給付，並無短少，其職災給付部分，原告於傷病期間亦均領取全薪，並未有遭扣薪之情形，且同時領有勞工保險局之傷病給付，故原告主張並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第175-176頁）
(一)原告自100年11月7日受雇於被告。
(二)原告於102年2月間生子，聲請勞保局之生育補助2萬3500元，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7頁）。
(三)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因職業災害聲請傷病給付，聲請勞保局傷病給付35日2萬5970元，有原告提出原證9、10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
(四)被證1之雇傭契約為真正。
(五)被告已依據勞保局核定補提勞工退休金，有被證2之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51-157頁）
四、本件爭點如下：
(一)兩造是否定保障年薪14個月?
　　原告主張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每個月發放1個月薪資，另於端午節、中秋節會各發放半個月薪資，於農曆除夕前2日會發放1個月薪資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依據原告提出原證5之104網路刊登之徵才訊息所示（見本院卷第41頁），員工薪資僅有月本薪，三節獎金包括端午、中秋、農曆年（年終），再參酌被證1之聘僱契約書第5條第4項，按月給付之薪資分為工資及非工資，並無明確記載保障年薪14個月等約定，從而，原告並未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自難採信。　
　3.原告主張被告保障14個月薪資無非以證人林嫣婷、江建興之證詞，與原證12至19之對話錄音為證，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證人林嫣婷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面試證人的主管是單位主管嗎？那與證人任職相同單位的同事，也是單位主管面試的嗎？） 1.是。 2.我不清楚。」「（法官問:證人任職被告公司的期間，原告與證人是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嗎？）是。」「(法官問:證人每年薪資都有領取到14個月的月薪嗎？）是。我第一年沒有收到14個月，只有收到紅包，因為還沒有滿一年，其餘每年都有。」「（法官問:與證人任職在同一個單位的原告，年薪是否也都是領取14個月的薪資？）我不清楚，那時候有公告，中秋、端午各0.5 ，年終1 ，都有公告。」「(法官問:（提示原證11）是像這樣的公告嗎？)是。「(法官問:證人知道被告公司的員工都有年薪保障14個月的月薪薪資嗎？)有發公告，應該是如此。」「(法官問:被告公司是如何給付14個月的薪資給員工？)轉帳，端午、中秋0.5，年終1，都會如原證11的公告。」「（被告訴訟代理人問:部門名稱？）總經理秘書室。「（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任職期間都是總經理秘書室職員？）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面試證人的主管為何人？）當時的秘書，印象中叫JUDY。」「（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人是否知道原告薪資結構或是與公司簽立的勞動契約？）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應無法確定原告與公司間有無保障14個月的約定？）我看104是有這樣寫，這就是公司福利，公司也有發公告。」「（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依照原證11的公告，公告內容核發的是年終獎金、績效獎金及分潤獎金，看起來都不是保障年金14個月，公告內容與保障年薪應該是無關的？）當年除了端午中秋跟年終，有很多各式各樣獎金都會發這個公告，不會說保障14個月才做，時間到就說是什麼樣的獎金，信件不會說因為當初保障14個月才發放這些獎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要如何區分這些獎金以及保障薪資？）保障14個月年薪有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發的時候就是按照當時說的條件去發，我的認知是這樣。」「（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當初有無簽署勞動契約？證人我進去之後有給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勞動契約有無關於保障14個月薪資約定？證人我不記得。」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9頁、115年1月7日筆錄），準此， 依據證人林嫣婷所述所謂保障14個月年薪有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第一年因未滿一年，故未領到14個月薪資等情，從而， 2個月薪資為年終獎金及中秋、端午之獎金，並非工資之性質，證人林嫣婷之證詞無從證明被告與原告約定保障年薪14個月，至為明確。
　⑵證人江建興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證人是從什麼地方知道徵才訊息向被告公司應徵？）104人力銀行。」「(法官問:證人應徵時被告徵才訊息內容所記載的薪資條件為何，有寫到保障年薪14個月薪資嗎？）1.是。」「(法官問:證人面試的時候，主管告訴你的薪資待遇為何，有告知證人保障年薪為14個月嗎？）是。」「(法官問:面試時主管有告訴證人，公司給員工保障年薪14個月薪資的原因是為什麼嗎？）因起薪較低，給14月就高於平均薪資。」「(法官問:證人每年薪資都有領取到14個月的月薪嗎？）有。」「(法官問:與證人任職在同一個單位的同事，年薪是否也都是領取14個月的薪資？）是。」「(法官問:證人知道被告公司的員工都有年薪保障14個月的月薪薪資嗎？）是。因公司有公告才得知。」「(法官問:被告公司是如何給付14個月的薪資給員工？）端午半個月，中秋半個月，年底一個月。」「(法官問:104網站如何敘述保障年薪14個月？）網站上有寫。」「(法官問:（提示原證五）是否如此寫保障年薪？）不是這樣寫。是寫保障14個月薪水。」「(法官問:端午、中秋、年底獎金是否有核發辦法？）沒有。」「(法官問:有無證明「保障」年薪14個月紀錄？）我的薪資有轉帳紀錄。我應徵時，104 銀行就有寫「保障」二字」。「(法官問:證人何時認識原告？）半年內。」「(法官問:如何得知原告在被告公司的薪資條件？）我不知道他的薪資條件，我只知道他入職跟我差3個月。104人力銀行都是記載保障年薪14個月。我是推論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10-314頁、114年4月1日筆錄），依據證人江建興所述所謂雖於104人力銀行，有記載保障14個月年薪，但14個月係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獎金，已如證人林嫣婷證述如前，則年終獎金及中秋、端午之獎金，並非工資之性質，況證人於本件訴訟前半年始認識原告，且不知道原告當初入職之條件， 證人江建興推論而得之證詞無從證明被告與原告約定保障年薪14個月至明。
　⑶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不包括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蹟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故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最高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如非經常性給付，須視公司營運狀況，由雇主任意性及恩惠性給付，自不具有工資之性質。
　⑷原告提出原證12至19之LINE及對話錄音(見本院卷第191-211頁)，一再說明被告有保障14個月薪資，然此應係指前開證人所述林嫣婷、江建興包括12個月薪資、1個月年終獎金、0.5個月端午節獎金、0.5個月中秋獎金等情，觀之原告提出原證11之110年度、1111年度、112年度年終獎金之公告(見本院卷第185-190頁)，核其發放年終獎金條件為①2020.12.31到職且通過試用期之正職員工②2020當年度12.31(含)到職且通過試用期、留職停薪之正職員工於端午、中秋未發放，統一於本次一併計算發放，獎金以2個月本薪P*以當年度實際在職比例計算發放*，發放時間為2021.12.8，發放對象為2019.12.31到職且之正職員工，發放說明本次績效分紅獎金計算:依2020年度獎金預算全數價值計算發放，實際發放獎金由總經理執行核定發放，2020當年度到職且通過試用期、留職停薪之正職員工，由總經理核定發放，據此，以上發放年終獎金之條件，核係由各員工之績效考核後，由總經理核定發放，自不具備工資之性質，況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抗辯原告之績效不符發放年終獎金之要件，從而，原告請求1個月之年終獎金，並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如附表所示，是否有理由?
　1.薪資部分:　
　　原告並未舉證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等事實，從而，原告請求薪資差額，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2.生育補助部分:
　(1)勞工保險條例所稱之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被保險人為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勞工，其月投保薪資由保險人就投保薪資分級表範圍內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適用之。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勞工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實物給與按政府公布之價格折為現金計算。投保單位申報新進員工加保，其月薪資總額尚未確定者，以該投保單位同一工作等級員工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申報。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月投保薪資仍以每月實際受領之薪資作為申報投保勞工保險之依據。
　(2)原告於102年2月間生子，聲請勞保局之生育補助2萬3500元，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7頁）。依據前開說明，101年9月至102年2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01年5月、6月、7月依序為2萬8100元、2萬5200元、2萬5800元，3個月平均為2萬6366元，應適用2萬6400元之級距投保，有勞工保險局計算之提繳勞工退休金試算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55頁），據此。102年2月往前推算6個月之投保薪資級距為2萬6400元，被告僅以2萬3500元投保，原告聲請1個月之生育補助差額2900元（00000-00000=29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3.職業災害部分:　　　　
　　 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因職業災害聲請傷病給付，聲請勞保局傷病給付35日2萬5970元(3710+22260=25970)，有原告提出原證9、10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依據前開說明，107年9至12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07年5月、6月、7月依序為3萬6379元、3萬5788元、3萬5788元，3個月平均為3萬5895元，應適用3萬6300元之級距投保，107年7至8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06年11月、12月、107年1月依序為3萬3655元、3萬4200元、3萬3100元，3個月平均為3萬3655元，應適用3萬4800元之級距投保，有勞工保險局計算之提繳勞工退休金試算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57頁），據此。據此。107年12月往前推算6個月之投保薪資級距為3萬5800元{(34800X2+36300X4)/6=35800}，被告僅以3萬1800元投保，原告應可聲請35日職災補助差額為2萬9237元(35800/30X0.7X35=29237)，原告僅聲請2萬5970元，差額為3267元（00000-00000=3267），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4.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1)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
　　，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
　　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
　　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
　　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
　　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
　　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
　　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
　　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1602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雇主提繳之金額，應每
　　月以書面通知勞工。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括
　　勞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相
　　關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勞工依本條例規
　　定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相關文件之保存期限，依前項規定辦
　　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1條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被告應提繳差額如民事準備三狀附表3所示(見本院卷第287-294頁)，然被告已依據原告之薪資表，由勞保局計算後補繳完畢，有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53-157頁）及被告提出被證5被告公司提繳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245-252頁），原告請求被告應提繳6萬612元，並無理由。又原告將非工資部分之端午節、中秋節獎金及年終獎金計算為工資作為提繳勞退金之依據，並非有據。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4年7月15日收受送達，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31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4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如主文所示(金額如附表所示)，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本院准許金額



		1

		保障年薪

		51600

		0



		2

		生育給付差額

		3300

		2900



		3

		職災給付差額

		7301

		3267



		以上合計

		


		62201

		6167



		4

		提繳勞工退休金

		60612

		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8號

原      告  李紫吟  

訴訟代理人  翁毓琦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喬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天祥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連德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仟壹佰陸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七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仟壹佰陸拾柒元為

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

    （下同）5萬98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4萬1000元至原

    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嗣於11

    5年3月19日具狀擴張訴之聲明第一項被告應給付原告6萬220

    1元及自其中5萬987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其餘2327元自民事訴之追加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書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

    提繳6萬61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見本院卷第28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0年11月7日起受雇於被

    告，擔任資料管理中心資深專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5

    萬1600元，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每個月發放1個月

    薪資，另於端午節、中秋節會各發放半個月薪資，於農曆除

    夕前2日會發放1個月薪資。被告於114年1月1日將原告調動

    至子公司之倉儲部門擔任行政人員。被告並未給付保障14個

    月年薪之約定，原告任職期間10餘年，均有受領14個月薪資

    ，之後發現被告高薪低報、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得請求

    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爰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

    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萬2201元及自其

    中5萬987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232

    7元自民事訴之追加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6萬6

    1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從未向原告保證年薪14個月，參兩造簽署之僱傭契約甚

    明。原告聲稱當年於被告公司面試、被告網路徵才訊息中均

    有承諾年薪14個月云云，被告嚴正否認，原告未就上開對其

    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僅以空泛言論主張被告有承諾年薪

    14個月，並請求給付1個月月薪之差額，並無理由；再就勞

    工退休金部分，被告已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7月2日函

    之調整及指示，繳納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原告亦無善盡舉證

    責任，實難採信；末就生育給付，被告均依照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核定之薪資給付，並無短少，其職災給付部分，原告於

    傷病期間亦均領取全薪，並未有遭扣薪之情形，且同時領有

    勞工保險局之傷病給付，故原告主張並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第175-1

    76頁）

(一)原告自100年11月7日受雇於被告。

(二)原告於102年2月間生子，聲請勞保局之生育補助2萬3500元

    ，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7

    頁）。

(三)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因職業災害聲請傷病給付，聲請勞保

    局傷病給付35日2萬5970元，有原告提出原證9、10之勞工保

    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

(四)被證1之雇傭契約為真正。

(五)被告已依據勞保局核定補提勞工退休金，有被證2之函文可

    按。（見本院卷第151-157頁）

四、本件爭點如下：

(一)兩造是否定保障年薪14個月?

　　原告主張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每個月發放1個月薪

    資，另於端午節、中秋節會各發放半個月薪資，於農曆除夕

    前2日會發放1個月薪資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

    ，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

    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

    度台簡上字第1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依據原告提出原證5之104網路刊登之徵才訊息所示（見本院

    卷第41頁），員工薪資僅有月本薪，三節獎金包括端午、中

    秋、農曆年（年終），再參酌被證1之聘僱契約書第5條第4

    項，按月給付之薪資分為工資及非工資，並無明確記載保障

    年薪14個月等約定，從而，原告並未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自難採信。　

　3.原告主張被告保障14個月薪資無非以證人林嫣婷、江建興之

    證詞，與原證12至19之對話錄音為證，然為被告所否認，並

    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證人林嫣婷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面試證人的主管是

    單位主管嗎？那與證人任職相同單位的同事，也是單位主管

    面試的嗎？） 1.是。 2.我不清楚。」「（法官問:證人任

    職被告公司的期間，原告與證人是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嗎？）

    是。」「(法官問:證人每年薪資都有領取到14個月的月薪嗎

    ？）是。我第一年沒有收到14個月，只有收到紅包，因為還

    沒有滿一年，其餘每年都有。」「（法官問:與證人任職在

    同一個單位的原告，年薪是否也都是領取14個月的薪資？）

    我不清楚，那時候有公告，中秋、端午各0.5 ，年終1 ，都

    有公告。」「(法官問:（提示原證11）是像這樣的公告嗎？

    )是。「(法官問:證人知道被告公司的員工都有年薪保障14

    個月的月薪薪資嗎？)有發公告，應該是如此。」「(法官問

    :被告公司是如何給付14個月的薪資給員工？)轉帳，端午、

    中秋0.5，年終1，都會如原證11的公告。」「（被告訴訟代

    理人問:部門名稱？）總經理秘書室。「（被告訴訟代理人

    問:你任職期間都是總經理秘書室職員？）是」「（被告訴

    訟代理人問:面試證人的主管為何人？）當時的秘書，印象

    中叫JUDY。」「（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人是否知道原告薪資

    結構或是與公司簽立的勞動契約？）不知道。「（被告訴訟

    代理人問:應無法確定原告與公司間有無保障14個月的約定

    ？）我看104是有這樣寫，這就是公司福利，公司也有發公

    告。」「（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依照原證11的公告，公告內

    容核發的是年終獎金、績效獎金及分潤獎金，看起來都不是

    保障年金14個月，公告內容與保障年薪應該是無關的？）當

    年除了端午中秋跟年終，有很多各式各樣獎金都會發這個公

    告，不會說保障14個月才做，時間到就說是什麼樣的獎金，

    信件不會說因為當初保障14個月才發放這些獎金。」「（被

    告訴訟代理人問:要如何區分這些獎金以及保障薪資？）保

    障14個月年薪有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發的時候就是按照

    當時說的條件去發，我的認知是這樣。」「（被告訴訟代理

    人問:當初有無簽署勞動契約？證人我進去之後有給我。」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勞動契約有無關於保障14個月薪資

    約定？證人我不記得。」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9頁、115

    年1月7日筆錄），準此， 依據證人林嫣婷所述所謂保障14

    個月年薪有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第一年因未滿一年，故

    未領到14個月薪資等情，從而， 2個月薪資為年終獎金及中

    秋、端午之獎金，並非工資之性質，證人林嫣婷之證詞無從

    證明被告與原告約定保障年薪14個月，至為明確。

　⑵證人江建興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證人是從什麼地方

    知道徵才訊息向被告公司應徵？）104人力銀行。」「(法官

    問:證人應徵時被告徵才訊息內容所記載的薪資條件為何，

    有寫到保障年薪14個月薪資嗎？）1.是。」「(法官問:證人

    面試的時候，主管告訴你的薪資待遇為何，有告知證人保障

    年薪為14個月嗎？）是。」「(法官問:面試時主管有告訴證

    人，公司給員工保障年薪14個月薪資的原因是為什麼嗎？）

    因起薪較低，給14月就高於平均薪資。」「(法官問:證人每

    年薪資都有領取到14個月的月薪嗎？）有。」「(法官問:與

    證人任職在同一個單位的同事，年薪是否也都是領取14個月

    的薪資？）是。」「(法官問:證人知道被告公司的員工都有

    年薪保障14個月的月薪薪資嗎？）是。因公司有公告才得知

    。」「(法官問:被告公司是如何給付14個月的薪資給員工？

    ）端午半個月，中秋半個月，年底一個月。」「(法官問:10

    4網站如何敘述保障年薪14個月？）網站上有寫。」「(法官

    問:（提示原證五）是否如此寫保障年薪？）不是這樣寫。

    是寫保障14個月薪水。」「(法官問:端午、中秋、年底獎金

    是否有核發辦法？）沒有。」「(法官問:有無證明「保障」

    年薪14個月紀錄？）我的薪資有轉帳紀錄。我應徵時，104 

    銀行就有寫「保障」二字」。「(法官問:證人何時認識原告

    ？）半年內。」「(法官問:如何得知原告在被告公司的薪資

    條件？）我不知道他的薪資條件，我只知道他入職跟我差3

    個月。104人力銀行都是記載保障年薪14個月。我是推論的

    。」等語。(見本院卷第310-314頁、114年4月1日筆錄），

    依據證人江建興所述所謂雖於104人力銀行，有記載保障14

    個月年薪，但14個月係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獎金，已如證

    人林嫣婷證述如前，則年終獎金及中秋、端午之獎金，並非

    工資之性質，況證人於本件訴訟前半年始認識原告，且不知

    道原告當初入職之條件， 證人江建興推論而得之證詞無從

    證明被告與原告約定保障年薪14個月至明。

　⑶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

    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

    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均屬之。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勞基法第2條第3

    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不包括年終獎金、競

    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蹟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

    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故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

    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

    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

    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

    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

    最高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如非

    經常性給付，須視公司營運狀況，由雇主任意性及恩惠性給

    付，自不具有工資之性質。

　⑷原告提出原證12至19之LINE及對話錄音(見本院卷第191-211

    頁)，一再說明被告有保障14個月薪資，然此應係指前開證

    人所述林嫣婷、江建興包括12個月薪資、1個月年終獎金、0

    .5個月端午節獎金、0.5個月中秋獎金等情，觀之原告提出

    原證11之110年度、1111年度、112年度年終獎金之公告(見

    本院卷第185-190頁)，核其發放年終獎金條件為①2020.12.3

    1到職且通過試用期之正職員工②2020當年度12.31(含)到職

    且通過試用期、留職停薪之正職員工於端午、中秋未發放，

    統一於本次一併計算發放，獎金以2個月本薪P*以當年度實

    際在職比例計算發放*，發放時間為2021.12.8，發放對象為

    2019.12.31到職且之正職員工，發放說明本次績效分紅獎金

    計算:依2020年度獎金預算全數價值計算發放，實際發放獎

    金由總經理執行核定發放，2020當年度到職且通過試用期、

    留職停薪之正職員工，由總經理核定發放，據此，以上發放

    年終獎金之條件，核係由各員工之績效考核後，由總經理核

    定發放，自不具備工資之性質，況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抗

    辯原告之績效不符發放年終獎金之要件，從而，原告請求1

    個月之年終獎金，並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如附表所示，是否有理由?

　1.薪資部分:　

　　原告並未舉證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等事實，從而，原

    告請求薪資差額，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2.生育補助部分:

　(1)勞工保險條例所稱之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

     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

     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

     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

     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被保險人為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

     、第八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勞工，其月投保薪

     資由保險人就投保薪資分級表範圍內擬訂，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適用之。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

     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

     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

     年二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

     。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勞工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月薪資總額

     ，以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

     入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實物給與按

     政府公布之價格折為現金計算。投保單位申報新進員工加

     保，其月薪資總額尚未確定者，以該投保單位同一工作等

     級員工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申報。勞

     工保險條例第14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分別定

     有明文。準此，月投保薪資仍以每月實際受領之薪資作為

     申報投保勞工保險之依據。

　(2)原告於102年2月間生子，聲請勞保局之生育補助2萬3500元

     ，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

     7頁）。依據前開說明，101年9月至102年2月之投保薪資，

     應依據101年5月、6月、7月依序為2萬8100元、2萬5200元

     、2萬5800元，3個月平均為2萬6366元，應適用2萬6400元

     之級距投保，有勞工保險局計算之提繳勞工退休金試算表

     可按（見本院卷第155頁），據此。102年2月往前推算6個

     月之投保薪資級距為2萬6400元，被告僅以2萬3500元投保

     ，原告聲請1個月之生育補助差額2900元（00000-00000=29

     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3.職業災害部分:　　　　

　　 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因職業災害聲請傷病給付，聲請勞保

     局傷病給付35日2萬5970元(3710+22260=25970)，有原告提

     出原證9、10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

     頁）。依據前開說明，107年9至12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

     07年5月、6月、7月依序為3萬6379元、3萬5788元、3萬578

     8元，3個月平均為3萬5895元，應適用3萬6300元之級距投

     保，107年7至8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06年11月、12月、1

     07年1月依序為3萬3655元、3萬4200元、3萬3100元，3個月

     平均為3萬3655元，應適用3萬4800元之級距投保，有勞工

     保險局計算之提繳勞工退休金試算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57

     頁），據此。據此。107年12月往前推算6個月之投保薪資

     級距為3萬5800元{(34800X2+36300X4)/6=35800}，被告僅

     以3萬1800元投保，原告應可聲請35日職災補助差額為2萬9

     237元(35800/30X0.7X35=29237)，原告僅聲請2萬5970元，

     差額為3267元（00000-00000=3267），為有理由，逾此部

     分，應予駁回。

　 4.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1)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

　　，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

　　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

　　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

　　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

　　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

　　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

　　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

　　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1602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雇主提繳之金額，應每

　　月以書面通知勞工。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括

　　勞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相

　　關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勞工依本條例規

　　定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相關文件之保存期限，依前項規定辦

　　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1條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被告應提繳差額如民事準備三狀附表3所示(見本院

    卷第287-294頁)，然被告已依據原告之薪資表，由勞保局計

    算後補繳完畢，有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53-15

    7頁）及被告提出被證5被告公司提繳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

    245-252頁），原告請求被告應提繳6萬612元，並無理由。

    又原告將非工資部分之端午節、中秋節獎金及年終獎金計算

    為工資作為提繳勞退金之依據，並非有據。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4年7月15日收受

    送達，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31頁)，因此，

    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4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如主文所示(金額如附

    表所示)，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

    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本院准許金額 1 保障年薪 51600 0 2 生育給付差額 3300 2900 3 職災給付差額 7301 3267 以上合計  62201 6167 4 提繳勞工退休金 60612 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8號
原      告  李紫吟  
訴訟代理人  翁毓琦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喬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天祥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連德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仟壹佰陸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仟壹佰陸拾柒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5萬98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4萬100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嗣於115年3月19日具狀擴張訴之聲明第一項被告應給付原告6萬2201元及自其中5萬987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2327元自民事訴之追加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6萬61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見本院卷第28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0年11月7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資料管理中心資深專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5萬1600元，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每個月發放1個月薪資，另於端午節、中秋節會各發放半個月薪資，於農曆除夕前2日會發放1個月薪資。被告於114年1月1日將原告調動至子公司之倉儲部門擔任行政人員。被告並未給付保障14個月年薪之約定，原告任職期間10餘年，均有受領14個月薪資，之後發現被告高薪低報、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爰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萬2201元及自其中5萬987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2327元自民事訴之追加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6萬61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從未向原告保證年薪14個月，參兩造簽署之僱傭契約甚明。原告聲稱當年於被告公司面試、被告網路徵才訊息中均有承諾年薪14個月云云，被告嚴正否認，原告未就上開對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僅以空泛言論主張被告有承諾年薪14個月，並請求給付1個月月薪之差額，並無理由；再就勞工退休金部分，被告已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7月2日函之調整及指示，繳納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原告亦無善盡舉證責任，實難採信；末就生育給付，被告均依照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定之薪資給付，並無短少，其職災給付部分，原告於傷病期間亦均領取全薪，並未有遭扣薪之情形，且同時領有勞工保險局之傷病給付，故原告主張並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第175-176頁）
(一)原告自100年11月7日受雇於被告。
(二)原告於102年2月間生子，聲請勞保局之生育補助2萬3500元，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7頁）。
(三)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因職業災害聲請傷病給付，聲請勞保局傷病給付35日2萬5970元，有原告提出原證9、10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
(四)被證1之雇傭契約為真正。
(五)被告已依據勞保局核定補提勞工退休金，有被證2之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51-157頁）
四、本件爭點如下：
(一)兩造是否定保障年薪14個月?
　　原告主張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每個月發放1個月薪資，另於端午節、中秋節會各發放半個月薪資，於農曆除夕前2日會發放1個月薪資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依據原告提出原證5之104網路刊登之徵才訊息所示（見本院卷第41頁），員工薪資僅有月本薪，三節獎金包括端午、中秋、農曆年（年終），再參酌被證1之聘僱契約書第5條第4項，按月給付之薪資分為工資及非工資，並無明確記載保障年薪14個月等約定，從而，原告並未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自難採信。　
　3.原告主張被告保障14個月薪資無非以證人林嫣婷、江建興之證詞，與原證12至19之對話錄音為證，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證人林嫣婷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面試證人的主管是單位主管嗎？那與證人任職相同單位的同事，也是單位主管面試的嗎？） 1.是。 2.我不清楚。」「（法官問:證人任職被告公司的期間，原告與證人是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嗎？）是。」「(法官問:證人每年薪資都有領取到14個月的月薪嗎？）是。我第一年沒有收到14個月，只有收到紅包，因為還沒有滿一年，其餘每年都有。」「（法官問:與證人任職在同一個單位的原告，年薪是否也都是領取14個月的薪資？）我不清楚，那時候有公告，中秋、端午各0.5 ，年終1 ，都有公告。」「(法官問:（提示原證11）是像這樣的公告嗎？)是。「(法官問:證人知道被告公司的員工都有年薪保障14個月的月薪薪資嗎？)有發公告，應該是如此。」「(法官問:被告公司是如何給付14個月的薪資給員工？)轉帳，端午、中秋0.5，年終1，都會如原證11的公告。」「（被告訴訟代理人問:部門名稱？）總經理秘書室。「（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任職期間都是總經理秘書室職員？）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面試證人的主管為何人？）當時的秘書，印象中叫JUDY。」「（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人是否知道原告薪資結構或是與公司簽立的勞動契約？）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應無法確定原告與公司間有無保障14個月的約定？）我看104是有這樣寫，這就是公司福利，公司也有發公告。」「（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依照原證11的公告，公告內容核發的是年終獎金、績效獎金及分潤獎金，看起來都不是保障年金14個月，公告內容與保障年薪應該是無關的？）當年除了端午中秋跟年終，有很多各式各樣獎金都會發這個公告，不會說保障14個月才做，時間到就說是什麼樣的獎金，信件不會說因為當初保障14個月才發放這些獎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要如何區分這些獎金以及保障薪資？）保障14個月年薪有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發的時候就是按照當時說的條件去發，我的認知是這樣。」「（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當初有無簽署勞動契約？證人我進去之後有給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勞動契約有無關於保障14個月薪資約定？證人我不記得。」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9頁、115年1月7日筆錄），準此， 依據證人林嫣婷所述所謂保障14個月年薪有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第一年因未滿一年，故未領到14個月薪資等情，從而， 2個月薪資為年終獎金及中秋、端午之獎金，並非工資之性質，證人林嫣婷之證詞無從證明被告與原告約定保障年薪14個月，至為明確。
　⑵證人江建興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證人是從什麼地方知道徵才訊息向被告公司應徵？）104人力銀行。」「(法官問:證人應徵時被告徵才訊息內容所記載的薪資條件為何，有寫到保障年薪14個月薪資嗎？）1.是。」「(法官問:證人面試的時候，主管告訴你的薪資待遇為何，有告知證人保障年薪為14個月嗎？）是。」「(法官問:面試時主管有告訴證人，公司給員工保障年薪14個月薪資的原因是為什麼嗎？）因起薪較低，給14月就高於平均薪資。」「(法官問:證人每年薪資都有領取到14個月的月薪嗎？）有。」「(法官問:與證人任職在同一個單位的同事，年薪是否也都是領取14個月的薪資？）是。」「(法官問:證人知道被告公司的員工都有年薪保障14個月的月薪薪資嗎？）是。因公司有公告才得知。」「(法官問:被告公司是如何給付14個月的薪資給員工？）端午半個月，中秋半個月，年底一個月。」「(法官問:104網站如何敘述保障年薪14個月？）網站上有寫。」「(法官問:（提示原證五）是否如此寫保障年薪？）不是這樣寫。是寫保障14個月薪水。」「(法官問:端午、中秋、年底獎金是否有核發辦法？）沒有。」「(法官問:有無證明「保障」年薪14個月紀錄？）我的薪資有轉帳紀錄。我應徵時，104 銀行就有寫「保障」二字」。「(法官問:證人何時認識原告？）半年內。」「(法官問:如何得知原告在被告公司的薪資條件？）我不知道他的薪資條件，我只知道他入職跟我差3個月。104人力銀行都是記載保障年薪14個月。我是推論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10-314頁、114年4月1日筆錄），依據證人江建興所述所謂雖於104人力銀行，有記載保障14個月年薪，但14個月係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獎金，已如證人林嫣婷證述如前，則年終獎金及中秋、端午之獎金，並非工資之性質，況證人於本件訴訟前半年始認識原告，且不知道原告當初入職之條件， 證人江建興推論而得之證詞無從證明被告與原告約定保障年薪14個月至明。
　⑶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不包括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蹟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故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最高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如非經常性給付，須視公司營運狀況，由雇主任意性及恩惠性給付，自不具有工資之性質。
　⑷原告提出原證12至19之LINE及對話錄音(見本院卷第191-211頁)，一再說明被告有保障14個月薪資，然此應係指前開證人所述林嫣婷、江建興包括12個月薪資、1個月年終獎金、0.5個月端午節獎金、0.5個月中秋獎金等情，觀之原告提出原證11之110年度、1111年度、112年度年終獎金之公告(見本院卷第185-190頁)，核其發放年終獎金條件為①2020.12.31到職且通過試用期之正職員工②2020當年度12.31(含)到職且通過試用期、留職停薪之正職員工於端午、中秋未發放，統一於本次一併計算發放，獎金以2個月本薪P*以當年度實際在職比例計算發放*，發放時間為2021.12.8，發放對象為2019.12.31到職且之正職員工，發放說明本次績效分紅獎金計算:依2020年度獎金預算全數價值計算發放，實際發放獎金由總經理執行核定發放，2020當年度到職且通過試用期、留職停薪之正職員工，由總經理核定發放，據此，以上發放年終獎金之條件，核係由各員工之績效考核後，由總經理核定發放，自不具備工資之性質，況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抗辯原告之績效不符發放年終獎金之要件，從而，原告請求1個月之年終獎金，並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如附表所示，是否有理由?
　1.薪資部分:　
　　原告並未舉證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等事實，從而，原告請求薪資差額，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2.生育補助部分:
　(1)勞工保險條例所稱之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被保險人為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勞工，其月投保薪資由保險人就投保薪資分級表範圍內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適用之。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勞工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實物給與按政府公布之價格折為現金計算。投保單位申報新進員工加保，其月薪資總額尚未確定者，以該投保單位同一工作等級員工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申報。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月投保薪資仍以每月實際受領之薪資作為申報投保勞工保險之依據。
　(2)原告於102年2月間生子，聲請勞保局之生育補助2萬3500元，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7頁）。依據前開說明，101年9月至102年2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01年5月、6月、7月依序為2萬8100元、2萬5200元、2萬5800元，3個月平均為2萬6366元，應適用2萬6400元之級距投保，有勞工保險局計算之提繳勞工退休金試算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55頁），據此。102年2月往前推算6個月之投保薪資級距為2萬6400元，被告僅以2萬3500元投保，原告聲請1個月之生育補助差額2900元（00000-00000=29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3.職業災害部分:　　　　
　　 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因職業災害聲請傷病給付，聲請勞保局傷病給付35日2萬5970元(3710+22260=25970)，有原告提出原證9、10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依據前開說明，107年9至12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07年5月、6月、7月依序為3萬6379元、3萬5788元、3萬5788元，3個月平均為3萬5895元，應適用3萬6300元之級距投保，107年7至8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06年11月、12月、107年1月依序為3萬3655元、3萬4200元、3萬3100元，3個月平均為3萬3655元，應適用3萬4800元之級距投保，有勞工保險局計算之提繳勞工退休金試算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57頁），據此。據此。107年12月往前推算6個月之投保薪資級距為3萬5800元{(34800X2+36300X4)/6=35800}，被告僅以3萬1800元投保，原告應可聲請35日職災補助差額為2萬9237元(35800/30X0.7X35=29237)，原告僅聲請2萬5970元，差額為3267元（00000-00000=3267），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4.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1)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
　　，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
　　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
　　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
　　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
　　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
　　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
　　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
　　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1602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雇主提繳之金額，應每
　　月以書面通知勞工。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括
　　勞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相
　　關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勞工依本條例規
　　定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相關文件之保存期限，依前項規定辦
　　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1條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被告應提繳差額如民事準備三狀附表3所示(見本院卷第287-294頁)，然被告已依據原告之薪資表，由勞保局計算後補繳完畢，有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53-157頁）及被告提出被證5被告公司提繳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245-252頁），原告請求被告應提繳6萬612元，並無理由。又原告將非工資部分之端午節、中秋節獎金及年終獎金計算為工資作為提繳勞退金之依據，並非有據。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4年7月15日收受送達，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31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4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如主文所示(金額如附表所示)，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本院准許金額



		1

		保障年薪

		51600

		0



		2

		生育給付差額

		3300

		2900



		3

		職災給付差額

		7301

		3267



		以上合計

		


		62201

		6167



		4

		提繳勞工退休金

		60612

		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8號

原      告  李紫吟  

訴訟代理人  翁毓琦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喬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天祥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連德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仟壹佰陸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仟壹佰陸拾柒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5萬98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4萬100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嗣於115年3月19日具狀擴張訴之聲明第一項被告應給付原告6萬2201元及自其中5萬987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2327元自民事訴之追加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6萬61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見本院卷第28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0年11月7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資料管理中心資深專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5萬1600元，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每個月發放1個月薪資，另於端午節、中秋節會各發放半個月薪資，於農曆除夕前2日會發放1個月薪資。被告於114年1月1日將原告調動至子公司之倉儲部門擔任行政人員。被告並未給付保障14個月年薪之約定，原告任職期間10餘年，均有受領14個月薪資，之後發現被告高薪低報、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爰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萬2201元及自其中5萬987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2327元自民事訴之追加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6萬61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從未向原告保證年薪14個月，參兩造簽署之僱傭契約甚明。原告聲稱當年於被告公司面試、被告網路徵才訊息中均有承諾年薪14個月云云，被告嚴正否認，原告未就上開對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僅以空泛言論主張被告有承諾年薪14個月，並請求給付1個月月薪之差額，並無理由；再就勞工退休金部分，被告已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7月2日函之調整及指示，繳納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原告亦無善盡舉證責任，實難採信；末就生育給付，被告均依照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定之薪資給付，並無短少，其職災給付部分，原告於傷病期間亦均領取全薪，並未有遭扣薪之情形，且同時領有勞工保險局之傷病給付，故原告主張並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第175-176頁）

(一)原告自100年11月7日受雇於被告。

(二)原告於102年2月間生子，聲請勞保局之生育補助2萬3500元，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7頁）。

(三)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因職業災害聲請傷病給付，聲請勞保局傷病給付35日2萬5970元，有原告提出原證9、10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

(四)被證1之雇傭契約為真正。

(五)被告已依據勞保局核定補提勞工退休金，有被證2之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51-157頁）

四、本件爭點如下：

(一)兩造是否定保障年薪14個月?

　　原告主張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每個月發放1個月薪資，另於端午節、中秋節會各發放半個月薪資，於農曆除夕前2日會發放1個月薪資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依據原告提出原證5之104網路刊登之徵才訊息所示（見本院卷第41頁），員工薪資僅有月本薪，三節獎金包括端午、中秋、農曆年（年終），再參酌被證1之聘僱契約書第5條第4項，按月給付之薪資分為工資及非工資，並無明確記載保障年薪14個月等約定，從而，原告並未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自難採信。　

　3.原告主張被告保障14個月薪資無非以證人林嫣婷、江建興之證詞，與原證12至19之對話錄音為證，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證人林嫣婷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面試證人的主管是單位主管嗎？那與證人任職相同單位的同事，也是單位主管面試的嗎？） 1.是。 2.我不清楚。」「（法官問:證人任職被告公司的期間，原告與證人是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嗎？）是。」「(法官問:證人每年薪資都有領取到14個月的月薪嗎？）是。我第一年沒有收到14個月，只有收到紅包，因為還沒有滿一年，其餘每年都有。」「（法官問:與證人任職在同一個單位的原告，年薪是否也都是領取14個月的薪資？）我不清楚，那時候有公告，中秋、端午各0.5 ，年終1 ，都有公告。」「(法官問:（提示原證11）是像這樣的公告嗎？)是。「(法官問:證人知道被告公司的員工都有年薪保障14個月的月薪薪資嗎？)有發公告，應該是如此。」「(法官問:被告公司是如何給付14個月的薪資給員工？)轉帳，端午、中秋0.5，年終1，都會如原證11的公告。」「（被告訴訟代理人問:部門名稱？）總經理秘書室。「（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任職期間都是總經理秘書室職員？）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面試證人的主管為何人？）當時的秘書，印象中叫JUDY。」「（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人是否知道原告薪資結構或是與公司簽立的勞動契約？）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應無法確定原告與公司間有無保障14個月的約定？）我看104是有這樣寫，這就是公司福利，公司也有發公告。」「（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依照原證11的公告，公告內容核發的是年終獎金、績效獎金及分潤獎金，看起來都不是保障年金14個月，公告內容與保障年薪應該是無關的？）當年除了端午中秋跟年終，有很多各式各樣獎金都會發這個公告，不會說保障14個月才做，時間到就說是什麼樣的獎金，信件不會說因為當初保障14個月才發放這些獎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要如何區分這些獎金以及保障薪資？）保障14個月年薪有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發的時候就是按照當時說的條件去發，我的認知是這樣。」「（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當初有無簽署勞動契約？證人我進去之後有給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勞動契約有無關於保障14個月薪資約定？證人我不記得。」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9頁、115年1月7日筆錄），準此， 依據證人林嫣婷所述所謂保障14個月年薪有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第一年因未滿一年，故未領到14個月薪資等情，從而， 2個月薪資為年終獎金及中秋、端午之獎金，並非工資之性質，證人林嫣婷之證詞無從證明被告與原告約定保障年薪14個月，至為明確。

　⑵證人江建興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證人是從什麼地方知道徵才訊息向被告公司應徵？）104人力銀行。」「(法官問:證人應徵時被告徵才訊息內容所記載的薪資條件為何，有寫到保障年薪14個月薪資嗎？）1.是。」「(法官問:證人面試的時候，主管告訴你的薪資待遇為何，有告知證人保障年薪為14個月嗎？）是。」「(法官問:面試時主管有告訴證人，公司給員工保障年薪14個月薪資的原因是為什麼嗎？）因起薪較低，給14月就高於平均薪資。」「(法官問:證人每年薪資都有領取到14個月的月薪嗎？）有。」「(法官問:與證人任職在同一個單位的同事，年薪是否也都是領取14個月的薪資？）是。」「(法官問:證人知道被告公司的員工都有年薪保障14個月的月薪薪資嗎？）是。因公司有公告才得知。」「(法官問:被告公司是如何給付14個月的薪資給員工？）端午半個月，中秋半個月，年底一個月。」「(法官問:104網站如何敘述保障年薪14個月？）網站上有寫。」「(法官問:（提示原證五）是否如此寫保障年薪？）不是這樣寫。是寫保障14個月薪水。」「(法官問:端午、中秋、年底獎金是否有核發辦法？）沒有。」「(法官問:有無證明「保障」年薪14個月紀錄？）我的薪資有轉帳紀錄。我應徵時，104 銀行就有寫「保障」二字」。「(法官問:證人何時認識原告？）半年內。」「(法官問:如何得知原告在被告公司的薪資條件？）我不知道他的薪資條件，我只知道他入職跟我差3個月。104人力銀行都是記載保障年薪14個月。我是推論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10-314頁、114年4月1日筆錄），依據證人江建興所述所謂雖於104人力銀行，有記載保障14個月年薪，但14個月係包含中秋、端午跟年終獎金，已如證人林嫣婷證述如前，則年終獎金及中秋、端午之獎金，並非工資之性質，況證人於本件訴訟前半年始認識原告，且不知道原告當初入職之條件， 證人江建興推論而得之證詞無從證明被告與原告約定保障年薪14個月至明。

　⑶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不包括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蹟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故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最高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如非經常性給付，須視公司營運狀況，由雇主任意性及恩惠性給付，自不具有工資之性質。

　⑷原告提出原證12至19之LINE及對話錄音(見本院卷第191-211頁)，一再說明被告有保障14個月薪資，然此應係指前開證人所述林嫣婷、江建興包括12個月薪資、1個月年終獎金、0.5個月端午節獎金、0.5個月中秋獎金等情，觀之原告提出原證11之110年度、1111年度、112年度年終獎金之公告(見本院卷第185-190頁)，核其發放年終獎金條件為①2020.12.31到職且通過試用期之正職員工②2020當年度12.31(含)到職且通過試用期、留職停薪之正職員工於端午、中秋未發放，統一於本次一併計算發放，獎金以2個月本薪P*以當年度實際在職比例計算發放*，發放時間為2021.12.8，發放對象為2019.12.31到職且之正職員工，發放說明本次績效分紅獎金計算:依2020年度獎金預算全數價值計算發放，實際發放獎金由總經理執行核定發放，2020當年度到職且通過試用期、留職停薪之正職員工，由總經理核定發放，據此，以上發放年終獎金之條件，核係由各員工之績效考核後，由總經理核定發放，自不具備工資之性質，況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抗辯原告之績效不符發放年終獎金之要件，從而，原告請求1個月之年終獎金，並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如附表所示，是否有理由?

　1.薪資部分:　

　　原告並未舉證兩造約定保障年薪為14個月等事實，從而，原告請求薪資差額，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2.生育補助部分:

　(1)勞工保險條例所稱之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被保險人為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勞工，其月投保薪資由保險人就投保薪資分級表範圍內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適用之。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勞工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實物給與按政府公布之價格折為現金計算。投保單位申報新進員工加保，其月薪資總額尚未確定者，以該投保單位同一工作等級員工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申報。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月投保薪資仍以每月實際受領之薪資作為申報投保勞工保險之依據。

　(2)原告於102年2月間生子，聲請勞保局之生育補助2萬3500元，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7頁）。依據前開說明，101年9月至102年2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01年5月、6月、7月依序為2萬8100元、2萬5200元、2萬5800元，3個月平均為2萬6366元，應適用2萬6400元之級距投保，有勞工保險局計算之提繳勞工退休金試算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55頁），據此。102年2月往前推算6個月之投保薪資級距為2萬6400元，被告僅以2萬3500元投保，原告聲請1個月之生育補助差額2900元（00000-00000=29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3.職業災害部分:　　　　

　　 原告於107年12月21日因職業災害聲請傷病給付，聲請勞保局傷病給付35日2萬5970元(3710+22260=25970)，有原告提出原證9、10之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依據前開說明，107年9至12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07年5月、6月、7月依序為3萬6379元、3萬5788元、3萬5788元，3個月平均為3萬5895元，應適用3萬6300元之級距投保，107年7至8月之投保薪資，應依據106年11月、12月、107年1月依序為3萬3655元、3萬4200元、3萬3100元，3個月平均為3萬3655元，應適用3萬4800元之級距投保，有勞工保險局計算之提繳勞工退休金試算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57頁），據此。據此。107年12月往前推算6個月之投保薪資級距為3萬5800元{(34800X2+36300X4)/6=35800}，被告僅以3萬1800元投保，原告應可聲請35日職災補助差額為2萬9237元(35800/30X0.7X35=29237)，原告僅聲請2萬5970元，差額為3267元（00000-00000=3267），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4.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1)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

　　，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

　　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

　　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

　　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

　　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

　　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

　　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

　　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1602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雇主提繳之金額，應每

　　月以書面通知勞工。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括

　　勞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相

　　關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勞工依本條例規

　　定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相關文件之保存期限，依前項規定辦

　　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1條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被告應提繳差額如民事準備三狀附表3所示(見本院卷第287-294頁)，然被告已依據原告之薪資表，由勞保局計算後補繳完畢，有勞工保險局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153-157頁）及被告提出被證5被告公司提繳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245-252頁），原告請求被告應提繳6萬612元，並無理由。又原告將非工資部分之端午節、中秋節獎金及年終獎金計算為工資作為提繳勞退金之依據，並非有據。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4年7月15日收受送達，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31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4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如主文所示(金額如附表所示)，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本院准許金額 1 保障年薪 51600 0 2 生育給付差額 3300 2900 3 職災給付差額 7301 3267 以上合計  62201 6167 4 提繳勞工退休金 60612 0 

　　　

　

　　　

　　　　　　　　　　　　　　　　　　　　　　　　　　　　　　



